[bookmark: _Toc497211593][bookmark: _Toc233039350]一、说明
[bookmark: _Toc497211594][bookmark: _Toc233039351]1 总则
1.1 供应商应具备国家或行业管理部门规定的，在本市实施本项目所需的资格（资质）和相关手续（如果有），由此引起的所有有关事宜及费用由供应商自行负责。
1.2 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应当符合磋商文件的要求，并且其质量完全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
1.3 供应商在磋商前应认真了解项目的实施背景、应提供的服务内容和质量、项目考核管理要求等，一旦成交，应按照磋商文件和合同规定的要求提供相关服务。
1.4 供应商对所提供的服务应当享有合法的所有权，没有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等权利，而且不存在任何抵押、留置、查封等产权瑕疵。如采购人使用该服务构成上述侵权的，则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1.5 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必须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
1.6 响应供应商认为磋商文件（包括磋商补充文件）存在排他性或歧视性条款，自收到磋商文件之日或者磋商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并附相关证据。

[bookmark: _Toc497211595][bookmark: _Toc486947676][bookmark: _Toc233039352]二、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497211598][bookmark: _Toc233039353]2磋商范围与内容
2.1 项目背景及现状
新场镇绿化养护项目是对全镇镇属及无人管理绿化设施进行托底养护，设施现状范围广，分布于镇区各个角落，主要集中于新场镇区和坦直社区。
2.2 项目磋商范围及内容
包括但不仅限于下附清单设施养护，还需协同业主及其它相关部门迅速处置相关的应急事件（防汛防台等），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除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其它任何情况下必须保持相关设施处于良好的状态。
2.3 本项目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服务期限暂定起讫日期为2026年8月11日起至2027年 8月10日止，具体以合同签订为准。
[bookmark: _Toc497211599][bookmark: _Toc233039354]3承包方式
3.1 依照本项目的磋商范围和内容，成交供应商以  包工、包料、包施工、包质量、包安全、包进度  实施项目项目绿化养护。
3.2 本项目不允许分包。
[bookmark: _Toc497211600][bookmark: _Toc233039355]4合同签订方式
4.1 本项目合同的标的、价格、质量及验收标准、考核管理、履约期限等主要条款应当与磋商文件和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的内容一致，并互相补充和解释。
[bookmark: _Toc497211601][bookmark: _Toc233039356]5结算原则和支付方式
5.1 结算原则
5.1.1本项目的结算与支付应以采购范围内确定的工作内容，达到养护、运行管理、维修技术（标准）要求完成的实际工作量为准。
本项目合同期内，若工作量减少（按平均单价、减少的苗木面积和实际减少养护时间占全年养护费用之比确定），则所调整费用按实调整；若工作量增幅不超过10%，总价不予调整；若超过合同价10%，则该项目重新采购，除遇不可抗力因素、采购人要求的变更以及磋商文件或合同中另有约定的除外，不做任何调整。
5.2 支付方式
5.2.1本项目合同金额采用分期付款方式，在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合同签订后，按下款要求支付相应的合同款项。
5.2.2日常养护经费按季度支付，分期付款具体支付时间和比例见下表：
	序号
	支付时间
	支付比例

	1
	2026年12月10日前支付相应合同金额
	25%

	2
	 2027年3月10日前支付相应合同金额
	25%

	3
	 2027年6月10日前支付相应合同金额
	25%

	4
	 2027年9月10日，采购人根据考核结果支付相应合同金额
	25%


5.3成交供应商因自身原因造成返工的工作量，采购人将不予计量和支付。
5.4采购人不得以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变更，履行内部付款流程，或者在合同未作约定的情况下以等待竣工验收批复、决算审计等为由，拒绝或者延迟支付中小企业款项。如发生延迟支付情况，应当支付逾期利息，且利率不得低于合同订立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bookmark: _Toc497211602][bookmark: _Toc233039357]三、技术质量要求
[bookmark: _Toc497211603][bookmark: _Toc233039358]6适用技术规范与规范性文件
各供应商应充分注意，凡涉及国家或行业管理部门颁发的相关规范、规程和标准，无论其是否在本磋商文件中列明，供应商应无条件执行。标准、规范等不一致的，以要求高者为准。
[bookmark: _Toc497211604][bookmark: _Toc233039359]7磋商内容与要求
7.1本项目磋商内容与具体质量要求（但不仅限于）详见下表。
服务内容一览表
7.1.1养护设施清单
	序号
	路名/小区/绿地
	面积(㎡)
	行道树（胸径）
	备注

	
	
	
	25cm以上
	15-25cm
	7-15cm
	

	1
	新奉公路(沪南公路-新环南路)
	7699
	
	
	
	

	2
	笋心路(新奉公路-新环西路)
	1303
	52
	13
	12
	77 棵香樟

	3
	万科清林径(申江南路绿化带)
	3433
	
	
	
	

	4
	笋南路(新奉公路-新环西路)
	700
	
	
	
	

	5
	新环北路(汇景城一期)
	600
	203
	32
	8
	243棵香樟

	6
	万福桥下仓库
	320
	
	
	
	

	7
	笋王路(沪南公路-牌楼东路)
	6446
	
	
	
	

	8
	新奉公路新环南路(西南及东北侧）
	2200
	
	
	
	

	9
	新环南路(申江南路-新奉公路)
	2138
	
	
	
	

	10
	汇景城幼儿园
	4869
	
	
	
	

	11
	曹塘港路绿地含新奉公路口
	9015
	
	
	
	

	12
	新环北路石笋实验小学门口
	719
	
	
	
	

	13
	北一路(新环西路往西至小桥)
含85棵银杏树
	850
	
	
	
	

	14
	税务所西侧(沪南公路7224弄)
	250
	
	
	
	

	15
	坦直街
	
	
	4
	18
	22棵香樟

	16
	仁义路洗车点、停车场绿地
	356
	
	
	
	

	17
	仁义路绿地(漫、静、芳、乐、阅新园）
	1327
	
	
	
	

	18
	新环西路(新环广场北侧道路两旁）
	915
	
	102
	24
	126棵香樟

	19
	杨辉路(沪南公路-新环北路)
	613
	
	
	
	

	20
	新环北路机非隔离带(众安路以东）
（164棵梧桐）
	2674
	
	
	
	

	21
	工农路
	2268
	
	
	92
	92棵香樟树

	22
	笋中路
	
	12
	5
	
	17棵香樟树

	23
	坦南菜场旁
含23棵香樟，2棵雪松
	398
	
	
	
	

	24
	申江路，坦直路口
含2棵无患子，5棵香樟，2棵桂花
	345
	
	
	
	

	25
	石笋街新奉公路西
	
	
	10
	
	10棵香樟

	26
	新北新村
	
	
	21
	5
	26棵香樟

	27
	牌楼西路（新奉公路-宅村路）
	
	41
	57
	
	48棵香樟

	28
	康新公路/新环北路交叉口林地
	893
	
	
	
	

	29
	申江南路东侧(沪南公路-北一路)
	4295
	
	
	
	

	30
	新奉公路洪西街(牛奶棚)
	
	35
	20
	
	55棵香樟

	31
	中洲华庭北门口七大花坛
	1600
	
	
	
	

	32
	申江南路(牌楼东路一曹塘港路)
	7891
	
	
	
	

	33
	新艺路(新奉公路-笋中路)
	330
	4
	
	
	4棵香樟

	34
	笋心路48号南北路
	
	
	
	29
	29棵桂花

	35
	笋心路132号南侧（含4颗桂花）
	230
	
	
	
	

	36
	笋心路 200 号-新环西路
	575
	
	
	
	

	37
	笋王路光明医院东侧
	1050
	
	
	
	

	38
	万福桥
	62
	
	
	
	62只海桐球

	39
	镇政府东西门口（含17只花箱）
	295
	
	
	
	

	40
	实验小学（围墙边）
	520
	
	
	
	色块金丝桃100㎡，鸢尾140㎡，欧石竹100㎡，玉簪100㎡，麦冬80㎡

	41
	笋南路到新环南路（珊瑚）
	51
	
	
	
	

	42
	陶荣路、沪南公路北侧
	927
	
	
	
	色块草坪735㎡，金森女贞41㎡，红花继木41㎡，红叶石楠90㎡，兰花三七20㎡，桃树14棵（胸径7-15cm），香樟树10棵（胸径15-25cm），榉树3棵（胸径7-15cm）

	43
	陶荣路、新环北路口北侧
	58
	
	
	
	吉祥草17㎡，翠芦莉12㎡，草坪29㎡，茶梅球2棵（蓬径1m），榉树3棵（胸径7-15cm），桃树5棵（胸径7-15cm）

	44
	陶荣路、新环北路南侧
	112
	
	
	
	草坪70㎡，吉祥草14㎡，翠芦莉14㎡，金边黄杨14㎡，桃树5棵（胸径7-15cm），榉树5棵（胸径7-15cm）

	45
	陶荣路
	417
	
	
	
	草坪120㎡，翠芦莉100㎡，吉祥草100㎡，金边黄杨97㎡，茶梅球15棵（蓬径1m），桃树16棵（胸径7-15cm），榉树18棵（胸径7-15cm）

	46
	新环南路(敬老院到大治河）
	
	
	27
	5
	香樟树32棵

	47
	南山寺门口东侧
	303
	
	
	
	

	48
	申江路，新环南路桥下两侧
	235
	
	
	
	

	49
	供电所北侧
	105
	
	
	
	

	50
	汀谷路（含144棵栾树）
	688
	
	
	
	

	
	小计
	70075
	
	
	
	

	二
	公园、广场
	面积(㎡)
	
	
	
	备注

	1
	鹤坡园
	27742
	
	
	
	其中水面积3111平方、园路塑胶跑道988平方、砖块园路1432平方、廊架1只92.4平方、亭子一只16平方、长亭133平方、长椅16只。

	2
	牌楼西路广场
	4368
	
	
	
	

	3
	秀丰路广场（幼儿园对面）
	1000
	
	
	
	

	4
	笋心路广场
	195
	
	
	
	

	5
	笋中路缤纷广场
	395
	
	
	
	7棵杉木（胸径：15-25cm），7棵香樟（胸径：15-25cm）

	6
	坦南缤纷广场
	2152
	
	
	
	

	
	小计
	35852
	
	
	
	

	三
	托底费+电费
	1项
	
	
	
	

	
	合计
	10.5927万平方米
	
	
	
	


说明：此表所列内容为本次磋商核心工作内容，供应商不得缩减。
7.2 具体服务内容
7.2.1绿地要求：养护工人着装规范、无枯枝死树、黄土不裸露、修建规范、施肥合理、病虫害防治及时有效、绿地整洁无垃圾、无责任性投诉，保持良好的景观面貌。
7.2.2行道树要求：树种规格统一，植株青枝绿叶，修建规范。整体面貌良好。树穴盖板平整（黄土不裸露）无垃圾积水、无倾斜株缺株死株、病虫害防治及时有效、护树桩绑扎规范无缺损、防台工作准备充分。
7.2.3绿化养护作业文明规范、安全操作，无不文明、不安全事故发生、无投诉事件。
7.2.4认真完成重大任务、重大检查以及管理部门布置的其他养护任务。
7.3工作目标与总体要求
7.3.1响应供应商应对绿化设施进行预防性、经常性、周期性和及时性的养护管理，根据设施的实际状况制定养护计划。协同业主及其它相关部门迅速处置应急事件，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除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其它任何情况下保持绿化设施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实现管养路段各类设施安全良好、规范齐全、运行状况良好。
7.3.2日常养护要求
7.3.2.1绿化乔灌木要求：树种规格统一，植株青枝绿叶、修剪规范、整体面貌良好、树穴盖板平整（黄土不裸露）无垃圾积水、无倾斜株缺株死株、病虫害防治及时有效、护树桩绑扎规范无缺损、防台工作准备充分。
7.3.2.2施肥浇水：灌溉时间视土壤的水分含量和气温变化进行控制，每次浇水必须浇透，使水分真正到达植物的根系，如有需要，可对植株整体进行喷淋。高温橙色、红色预警时，应严格按绿化保养计划进行绿化浇水维护，浇水时间应在早上9点前或傍晚日落后，避开温度最高的时段。
植物种植时间多为每年下半年，植物施肥须等植物根系损伤恢复并开始生长后才能进行，即苗木种植约半年后，乔木施肥以复合肥为主；部分喜酸植物可增施硫酸亚铁肥料；喜肥植物如海桐需多施磷肥；草坪种植3-6个月后，可施用肥料为硫酸铵，以1:1000浓度进行叶面喷洒和根部浇灌，施肥间隔须大于三个月。
7.3.2.3对管理区域内的毁绿、占绿现象能及时发现，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阻止并及时向相关科室反馈沟通，同时请求城管、公安等执法部门支持。
7.3.2.4公园内花箱要求：花箱内应及时清除枯萎的花蒂、黄叶、杂草、垃圾；及时补种、换苗。花箱内缺株倒苗一级不得超过10%，二级不得超过15%，基本无枯枝残花，一级残花量不得大于15%，二级残花量不得大于20%。花箱内草花按1年4批次种植，并应保证春节，国庆节时花坛内草花品质。
4批次外补种的草花费用包含在一类经费内，不再另行结算。
7.3.2.5休闲座椅要求：清洗保洁、混凝土清底刷漆、木质面清底刷漆、检修破损松动加固等（木质园椅、仿木园椅、石条凳等）
7.4人员及设备要求
7.4.1本项目中人员岗位要求（但不仅限于）详见下表。
人员配备一览表
	序号
	岗位类别
	岗位名称
	岗位要求
	数量最低配置
	提供其他材料

	1
	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
	
	1
	

	2
	技术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
	
	1
	

	3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安全员
	
	1
	

	
	
	巡视员
	
	1
	

	备注：表中人员应为供应商单位在职职工，并在拟派人员汇总表内承诺。


7.4.1.2技术作业工人配备要求
主要技术工人（骨干）配置表
	序号
	岗位类别
	岗位名称
	级别
	数量最低配置
	提供其他资料要求

	1
	绿化技术工领班
	绿化技术工领班
	
/
	
1
	

	备注：表中人员应为供应商单位在职职工，并在拟派人员汇总表内承诺。


一线主要劳动力配置表
	序号
	岗位类别
	岗位名称
	级别
	数量最低配置
	应提供资料
	备注

	1
	一线劳动力
	绿化养护工
	
	10
	
	

	2
	
	保洁工
	
	2
	
	

	备注：表中一线劳动力由供应商承诺在成交后1个月内配置到位。在项目实施期间依法缴纳社保。


7.4.2设备要求
[bookmark: _Toc497211605]为提高养护工程质量和服务水平，成交供应商应采用机械化形式对设施的各类病害进行养护维修。作为承接日常养护工程的必要条件，除配备日常养护常规小型机械设备以外，成交供应商还必须按下表要求配备一定数量的大型养护机械设备。供应商须提供养护机械配置承诺书（详见“响应文件格式”中《养护机械配置承诺书》）。本项目中设备材料要求（但不仅限于）详见下表。
设备配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配置要求
	备注

	1
	巡视车
	辆
	1
	有GPS装置
	自有或租赁

	2
	割灌机
	台
	4
	
	自有或租赁

	3
	油锯
	把
	5
	
	自有或租赁

	4
	树枝粉碎机
	台
	1
	
	自有或租赁

	5
	吊车
	辆
	1
	
	自有或租赁

	6
	发电机（5kW）
	台
	1
	
	自有或租赁

	7
	排水泵
	台
	4
	
	自有或租赁

	8
	登高作业车
	辆
	1
	
	自有或租赁

	9
	应急设备与物资
	
	
	
	企业自报


注：（1）上述设备中车辆的尾气排放标准必须符合国家和上海市的有关标准。严禁使用黄标车车辆。
（2） 针对上表设备各响应供应商应作出承诺：如果成交，则在成交后1个月内提供以上自有或租赁机械提供相关证明（如购买发票、租赁合同等原件及复印件），否则采购人有权不签订合同。
[bookmark: _Toc233039360]8安全文明作业要求与应急处置要求
8.1 安全文明作业要求
8.1.1 供应商及其劳务分包商应具备上海市或有关行业管理部门规定的在本市进行相关服务所需的资质（包括国家和本市各类专业工种持证上岗要求）、资格和一切手续（如有的话），由此引起的所有有关事宜及费用由供应商自行负责。
8.1.2 在提供服务期间为确保服务区域及周围环境的整洁和不影响其他活动正常进行，供应商应严格执行国家与上海市有关安全文明施工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积极主动加强和落实安全文明施工及环境保护等有关管理工作，并按规定承担相应的费用。若违反规定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和责任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8.1.3 成交供应商在项目实施期间，必须遵守国家与上海市各项有关安全作业规章、规范与制度，建立动用明火申请批准制度，安全用电等制度，确保杜绝各类事故的发生。
8.1.4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责任体系和组织管理网络，建立安全生产监管制度，配备专职安全监管人员，对施工作业安全进行现场监督；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责任制要求将安全责任分解，成交供应商法定代表人与项目部、项目部与下属各责任部门必须签订安全协议书；定期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8.1.5 各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要结合本项目的特点和采购人上述的具体要求制定相应的安全文明施工措施，同时应适当考虑购买自己员工和第三方责任保险，并在报价措施费中列支必须的费用清单。
8.2 应急处置要求
8.2.1成交供应商须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应急预案应包括组织领导体系、预警和预防机制、应急响应工程措施、临时交通组织方案、保障措施（包括应急人员、物资、机械设备、资金等）等内容。
8.2.2 建立应急指挥领导小组，负责应急救援总体指挥，并落实各部门职责和相关措施。
8.2.3 与气象、交警、消防、医疗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如过程中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成交供应商应快速、及时赶到现场，实施紧急处置，并协同有关单位和部门做好善后处理和稳定工作。
8.2.4 组建一支具有综合救援能力的应急救援队伍，一旦紧急情况发生，能在最短时间内到达现场进行应急处置。
8.2.5 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与机具，确保物资储备数量充足、机具设备完好可用。
8.2.6 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多方式多类别的应急演练，提高应急队伍的响应速度、救援水平和协同能力，并根据演练过程总结和结果评估，完善应急预案。
8.2.7 建立应急值守制度，安排专职人员，监测、收集各类信息；一旦发现突发性的紧急事件，在启动应急响应的同时，必须及时将情况上报采购人，上报的应急信息必须实事求是，不得瞒报、谎报和拖延不报，上报形式可用电话口头初报，随后再书面报告。
8.3防灾减灾
8.3.1风灾防控
8.3.1.1台风季节前，应通过对浅根性树种采取疏枝、培土等措施，减轻风灾为害。
8.3.1.2台风过后，应及时清理风折枝(株)，扶正风倒木等。清理后的残枝、枯木应集中无害化处理后综合利用。
8.3.1.3台风期间必须有人员值班，以便处理突发事件。
8.3.1.4灾后需统计受灾林地面积，并且记录受灾情况，如倒伏，断枝，水淹等上报管理部门。
8.3.2火灾预防
8.3.2.1林地内严禁使用明火。
8.3.2.2林地醒目处必须设置防火警示标牌，宜设置防火宣传栏。
8.3.2.3防火期加强林地巡查，发现火情苗子应按程序及时有效处置，发现火灾必须第一时间上报消防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配合做好灭火工作。
8.3.2.4防火期前须严控火源，及时处理可燃物，消除火灾隐患。
8.3.3冻(雪)灾防控
8.3.3.1灾害来临之前应做好防冻措施，易受冻害树种宜采用树干捆绑草绳、草袋等防寒措施。
8.3.3.2雪灾发生时应及时人工或机械除去植株上积雪。
8.3.3.3灾后应及时扶正倾斜、倒伏的林木，修除压折枝条。
8.3.3.4必须在养护期间设置应急处理人员，在遇到其他突发情况时能及时处理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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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新场镇绿化设施养护管理考核办法
一、目的
为巩固和提高浦东新区新场镇城市运行管理中心管辖区域绿化养护作业管养水平，不断完善绿化养护作业常态长效机制，逐步提高绿化养护质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结合本区域实际，制定本考核办法。
二、适用范围
1、本办法所指的绿化设施包括公共绿地、道路绿地、行道树等。
2、本考核办法适用于浦东新区新场镇城市运行管理中心管辖区域范围的绿化直管设施和养护作业单位。
三、考核依据
1、《上海市绿化条例》
2、《园林绿化养护技术等级标准》G/TJ08-702-2005J10603-2005
3、《园林绿化养护技术规程》DG/TJ08-19-2011J11852-2011
4、《行道树养护技术规程》DG/TJ08-2015-2012J12103-2012
5、《上海绿化植物保护技术规程》
6、《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T82-2012
四、考核办法
（一）组织机构
成立新场镇城市运行管理中心绿化养护检查考核小组，分管副主任任组长，绿化管理人员任组员，负责日常事务考核。
（二）考核项目
1、我中心组织的绿化设施管理考核，包括对直管设施的公共绿地、道路绿地、行道树等的养护工作。
2、市、新区专业部门、中介机构评测情况；区城运中心问题处理情况；环境热线、市民投诉处理情况；区域各村居反映属养护责任的问题。
（三）评分标准
检查考核采取100分制，包含基础管理（35分）、专业养护（65分）两个部分。
（1）内业资料
①养护单位建立基础内业资料，规范资料管理制度，并责任到人。
②养护单位按照中标合同编制年度、季度、月度养护计划，经镇城运中心批准后按计划实施，计划完成后及时统计上报月度、季度、年度工作量等各类报表（植保工作须有单独计划和记录）。
③养护单位建立养护日巡查制度，组建巡查队伍，巡查做到全覆盖，并将巡查情况存档。
④根据中心要求，按时参加各类会议，并及时、准确、规范上交其他各类相关资料。
（2）文明施工
①一线绿化作业人员须经培训后持证上岗，定期组织专业培训，并参加各类继续教育，各类证件须在新场镇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备案；作业时必须统一着装（景观道路绿化养护作业应穿反光工作衣），戴好行业识别标识，雨雪天佩戴标志雨衣；上树作业时必须戴好安全帽，系好安全带，随带工具应放置在工具袋里。
②各标段内须设置养护铭牌、防火、警示等标志牌。
③不可使用明令禁止的农药，喷洒农药要求做到事前有宣传告知，事中有人管理，事后有纪录。
④辖区内道路剥芽、修剪必须错时作业，避免人流高峰，并有专人负责确保排堵保畅。修剪或剥芽后，主干道路面枝条1小时内清除，次干道、支路路面枝条2小时内清除。
⑤不允许有未经审批的横幅和乱晾晒及灯线缠绕现象，及时阻止和上报未经允许的占绿毁绿现象。
⑥修剪后必须及时清场，严禁园林废弃物堆放于绿化带内或周边，严禁室外焚烧，修剪完毕的树枝及时运往指定地点，部分经树枝粉碎机粉碎后可回施绿地，作业中避免扬尘、农药等污染。
⑦能及时完成领导和上级交办的各项任务；及时有效处理各种投诉，无养护管理中责任性投诉发生。
（3）应急措施
①养护单位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建立抢险小组，储备充裕的应急物资。
②遇到险情及时汇报，抢救措施到位，积极做好现场清运工作。树木支撑规范，牢固，树木无倾斜；雨后积水不超过4小时（一级绿地不超过2小时）；做好高温季节抗旱工作，防止树木和花草枯萎现象；冬季做好防冻措施，树木无冻害现象。
（4）作业频率
①出勤频率：养护工人要求按照排班计划出勤，不得随意缺勤。
②作业频率：草花（四季/年）、修剪（按植物习性）、草坪（按生长季节）、行道树修剪剥芽（按照生长环境及景观要求）、设施油漆（一次/年）等。
（四）检查考核程序
1、考核方式
检查考核采取日、月、季、年四级督检和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1）各养护单位负责日检自查，考核小组按照公平、公正的原
则对辖区内直管绿化设施养护工作进行督检考评。
（2）日常巡查：考核小组每周巡查，每月全覆盖检查一次。对发现的问题，以《新场镇城市运行管理中心绿化设施养护日常巡查表》（附件1）告知养护单位，并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反馈整改结果。
（3）月度考核：考核小组每月对各标段进行养护质量考核，考核内容包括内业资料和专业养护，并按照《新场镇城市运行管理中心绿化养护管理考核标准》（附件2）进行打分。月度考核为上月16日至当月15日为一个月度考核周期，应于每月16日前完成，并于当季的季度考核时公布考核成绩。
考核小组随机抽取各标段公共绿地、道路绿地、行道树各2个，考核中发现的问题当场点评，并做好记录，作为各标段月度考核依据。同时对本月各标段发生的主要问题进行点评，并提出整改意见和整改要求。
（4）季度考核：由考核小组集中组织一次养护考核，考核内容与月度考核一致。季度考核一年四次，考核时间为自然季度最后一个月，季度考核抽检到的地块不再安排当月的月度考核，季度考核成绩作为当月月度考核成绩，并记入年度考核成绩。
季度考核中的现场考核采取与月度考核同等数量样本，考核小组同时对本季度各标段发生的主要问题进行集中点评，提出整改意见，布置下一阶段工作。
年度考核：年度考核以月度、季度考核评价分值作为全年评优的主要依据；对于表现特别优秀的标段，考核小组在年终考核中可予以0.5分-5分的加分；对于表现较差标段，考核小组在年终考核中可予以0.5分-5分的减分。
新场镇城区绿化养护月度考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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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
项目
	序号
	评分标准
	分值
	得
分

	基础
管理
（35分）
	内业
资料
（6分）
	1
	养护单位应建立基本内业资料，规范内业资料管理制度，并责任到人。
	
	

	
	
	2
	按时向城运中心上交工作计划与工作小结，根据新场镇绿化的特点每月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布置养护重点工作，并严格按照计划实施。
	
	

	
	
	3
	组建巡查队伍，做好养护日常巡查报表，巡查报表内容真实有效，能反映当月养护重点和突发事宜并写明处理途径和处理结果。
	
	

	
	
	4
	根据城运中心要求，按时参加各类会议，并及时、准确、规范上交其他各类相关资料。
	
	

	
	文明
施工
（6分）
	1
	作业人员须经培训后持证上岗，并定期组织专业培训，各类证件须在新场镇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备案；作业时必须统一着装（道路绿化养护作业应穿反光工作衣）；上树作业时必须戴好安全帽，系好安全带。进入养护作业现场的作业机械和车辆，应按规定配置警示标志、灯具，各标段内须设置养护铭牌、防火、警示等标志牌。不可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药，严禁室外焚烧绿化废弃物。
	
	

	
	
	2
	如养护施工过程中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养护公司应快速、及时赶到现场，实施紧急处置，并协同有关单位和部门做好善后处理和稳定工作；紧急处置的结果须及时上报城运中心。
	
	

	
	应急
保障
（5分）
	1
	养护单位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并确保落实相关职责和应急措施。
	
	

	
	
	2
	组建一支具有综合救援能力的应急救援队伍（人员总数不少于12人），紧急状态时能在最短时间内到达现场进行应急处置。防汛防台抢救措施到位，快速处置倒伏树木；雨后绿地积水不超过4小时，做好夏抗旱冬防冻工作。
	
	

	
	
	3
	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与机具，确保物资储备数量充足、机具设备完好可用。
	
	

	
	
	4
	建立应急值守制度，安排专职人员，监测、收集各类信息；一旦发现突发性的紧急事件，在启动应急响应的同时，必须及时将情况上报。
	
	

	
	信访
投诉
（15分）
	1
	应及时处置区城运中心、环境热线、12345市民热线、市容绿化及环卫等各级应急平台反映的属于绿化养护职责范围的各类投诉。
	
	

	
	
	2
	及时有效处理各种投诉后，应及时回复投诉人。
	
	

	
	
	3
	因养护管理质量问题产生的投诉，处置应满足投诉人的合理诉求。
	
	

	
	养护作业频率
（3分）
	1
	出勤频率：养护工人要求按照排班计划出勤，不得随意缺勤。
	
	

	
	
	2
	作业频率：草花（四季/年）、修剪（按植物习性）、草坪（按生长季节）、行道树修剪剥芽（按照生长环境及景观要求）、设施油漆（一次/年）等。
	
	

	专业养护管理（65分）
	绿地
养护
(45分)
	1
	群落结构：植物群落合理完整，层次丰富，无空秃，树木株间生长空间与层次疏密有致，整体景观效果良好。
	
	

	
	
	2
	树木生长：绿地内无枯枝、死树、残柱，树形完整饱满，枝叶茂盛，季相明显。人为践踏有保护措施，绿地无空秃现象。
	
	

	
	
	3
	花卉布置：花卉健壮，始花期方可种植，株行距适宜，基本无露土现象，花期整齐，图案美观。
	
	

	
	
	4
	草坪铺植：草种纯，生长茂密，修剪后平整，无枯黄、病虫害、空秃，切边规范，草屑及时清除。
	
	

	
	
	5
	中耕除草：保持土壤疏松透气，无碎石砖等杂物；杂草拔除及时，无大型野草，无缠绕性、攀援性杂草，草坪内基本无杂草。
	
	

	
	
	6
	修剪规范：乔木修剪造型饱满，无徒长枝、病虫枝、过密枝、并生枝、下垂枝、枯枝，花灌木修剪合理、规范，绿篱修剪及时。
	
	

	
	
	7
	有害生物防治：病虫害防治及时、有效，无明显新生病虫害现象。及时摘除悬挂或依附在植物体上的虫茧、虫囊、休眠虫体等，及时结合冬季中耕翻土消灭越冬虫蛹。
	
	

	
	
	8
	施肥浇水：施肥合理，有效（冬季需施用有机肥）；干旱季节浇水及时透彻，浇水后植物无萎蔫现象。
	
	

	
	
	9
	设备设施：亭、廊、花坛等设施整洁，无剥落物、无违规广告及图画痕迹等；园路、景观灯、园林小品、果壳箱、标牌、护栏等设施完好，无破损丢失。
	
	

	
	
	10
	环境卫生：有专人负责绿地保洁工作；绿地整洁，无垃圾；保洁及时，清理垃圾及时；对绿地范围内的“飞车垃圾”及时清除。
	
	

	
	行道树（20分）
	1
	行道树道路确保良好的景观和遮荫效果，选用的品种应保持一定数量和统一的规格；植株长势茂盛（含地被植物），树冠丰满完整。
	
	

	
	
	2
	修剪规范，植株无徒长枝、病虫枝、过密枝、并生枝、交叉枝、下垂枝、枯枝、伤损枝，主侧枝分布匀称和数量适宜，上缘线和下缘线整齐，不影响车辆通行和高压线、路灯、交通指示牌。
	
	

	
	
	3
	树穴有平整盖板或种植地被植物，黄土不裸露，无垃圾、积水、杂草。
	
	

	
	
	4
	无缺株、死株，植株不倾斜，无断桩、坏桩，桩位扎缚规范整齐。
	
	

	
	
	5
	基本无病虫害危害迹象，常见病虫害危害率不超过5%，其中蛀干性害虫危害率不超过3%。
	
	

	
	
	6
	树干每年秋末涂白一次，涂白均匀，高度统一（标准1.3米处），涂白液配比规范，树下无杂物，树上无纤绳挂物、无藤蔓缠绕。
	
	

	合计
	
	


2、考核评价计分
（1）考核采取百分制，每发现一处不符即按标准扣分，扣完为止。
（2）达标标准：达标分为85分（含），低于85分为未达标。
3、资金划拨
（1）考核与养护经费挂钩，根据每次考核评估实绩，追究相应标段养护作业公司的责任，对未达标的单位扣取部分养护经费。
（2）月考核未达标单位，每低于达标分85分0.5分，即扣除当月养护经费的0.5%。
（3）根据考核结果和奖惩情况核发养护经费。
（五）奖惩措施
1、奖励项目
合同期内考核成绩名列前茅的标段所属公司，优先考虑推荐参加下一年度新增设施量的养护投标。
2、惩罚项目
各标段应严格落实巡查、检查制度，认真填写巡查记录，发现以下问题直接扣除当月标段养护经费的5%-10%，作为设施养护不到位的整改经费；中心有权根据情况指定其他有资质的养护单位代为整改。
（1）中心巡查人员发现而标段未发现责任问题的；
（2）对于区城运中心、环境热线、市民投诉、市容绿化及环卫等各级应急平台等反应的属于养护职责范围的各类责任案卷，处置中发生重复投诉、超期和返工等情况的；
（3）在各项重大创评活动中，未能按要求完成任务的；
（4）对于区及区以上层面通报批评或被各类媒体曝光的责任性事件的；
（5）在日常巡查考核中，发现绿化设施养护存在问题且不及时整改后开具《整改通知单》（附件4）的，或者由于其他原因直接开具《整改通知单》的；
（6）绿化养护人员未按时在岗，且绿地面貌状况较差的；
（7）在日常工作中，在设施被他人侵占损坏时，发现不及时、阻止不力、处理不积极的；
（8）在日常工作或防汛等应急工作中，发生安全责任性事故的。
（六）退出机制
出现以下情况，由管理单位报上级主管部门，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告知和办理养护合同中止工作，剩余的合同委托由其他养护企业临时养护。
（1）中标后两个月内未按养护企业投标文件中的承诺，配备各工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园林机械、作业物资、应急保障设施设备的；
（2）连续三个月考核不合格的；
（3）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4）养护企业擅自停产停业，严重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等的；
（5）其它重大、紧急、可能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
（七）总体要求
1、考核小组成员应认真履行职责，秉持公正、公开、公平原则，严格按标准做好考核工作。
2、新场镇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考核小组对每周检查的问题进行汇总，对照奖惩措施形成月度考核汇总，要求养护公司负责人签字确认。
3、养护单位对考核中发现的问题应排定整改措施及计划，及时整改，整改过程必须符合相关行业要求。
4、养护公司在日常巡查过程中应及时发现非法占绿、毁绿等违规现象，须及时处置（书面报相关执法部门），处置后的书面材料复印件必须在三个工作日内交至新场镇城市运行管理中心。
五、其他
1、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属新场镇城市运行管理中心。
2、本办法未尽事宜，或与法律、上级文件规定不一致时，以法律、上级文件规定为准。
[bookmark: _Toc497211607][bookmark: _Toc233039362]10保密要求
10.1 成交供应商应遵守合同文件约定内容的保密要求。如果采购人提供的内容属于保密的，应签订保密协议，且双方均有保密义务。成交供应商不得利用工作之便外泄资料或做其他用途，否则成交供应商需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赔偿采购人的经济损失。本款规定的效力及于成交供应商及成交供应商的所有雇用人员。

[bookmark: _Toc497211608][bookmark: _Toc233039363]四、报价须知
[bookmark: _Toc490037251][bookmark: _Toc497747038][bookmark: _Toc233039364][bookmark: _Toc497211611]11磋商报价依据
11.1 磋商报价计算依据包括本项目的磋商文件（包括提供的附件）、磋商文件答疑或修改的补充文书、磋商过程中实质性变动的内容、服务内容一览表（工作量清单）（设施量清单）、项目现场条件等。
11.2磋商文件明确的项目范围、实施内容、实施期限、质量要求、售后服务（如果有）、管理要求与标准及考核要求等。
11.3服务内容一览表（工作量清单）（设施量清单）说明
11.3.1服务内容一览表（工作量清单）（设施量清单）应与供应商须知、合同条件、项目质量标准和要求等文件结合起来理解或解释。
11.3.2采购人提供的服务内容一览表（工作量清单）（设施量清单）是依照采购需求测算出的主要工作内容，允许供应商对服务内容一览表（工作量清单）（设施量清单）内非核心工作内容进行优化设计，并依照优化后的方案进行报价。各供应商应认真了解采购需求，如发现核心工作内容和实际采购需求不一致时，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人核查，除非采购人以答疑文件、补充文件或磋商过程中实质性内容对磋商文件予以更正，否则，应以服务内容一览表（工作量清单）（设施量清单）为准。
11.4岗位设置说明
11.4.1 岗位设置应与磋商须知、合同条件、项目质量标准和要求等文件结合起来理解或解释。
11.4.2 采购人提供的岗位设置是依照采购需求测算出的各岗位最低配置要求，与最终的实际履约可能存在小的出入，各供应商应自行认真踏勘现场，了解采购需求。供应商如发现该表和实际工作内容不一致时，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人核查，除非采购人以答疑文件、补充文件或磋商过程中实质性内容对磋商文件予以更正，否则，供应商不得对岗位设置中的岗位类别和数量进行缩减。
[bookmark: _Toc490037252][bookmark: _Toc497747039][bookmark: _Toc233039365][bookmark: _Toc490037253]12磋商报价内容
12.1 本项目报价为全费用报价，是履行合同的最终价格，除采购需求中另有说明外，磋商报价（即磋商总价）应包括养护、运行管理、维修技术（标准）要求所需的劳务、材料、机械、质检(自检)、缺陷修复、管理、利润等费用，以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一般风险等费用。按照养护作业的特点和性质，磋商报价分为一类经费和托底经费。
12.1.1一类经费是指完成磋商范围内确定的工作内容，并达到养护、运行管理、维修技术（标准）要求所发生的费用，由供应商根据市场价格、自身实力在投标时自由竞价。一类经费为总价包干（如考核不合格可按考核办法进行处罚并扣除），除遇不可抗力因素、采购人要求的变更以及磋商文件或合同中另有约定的除外，不做任何调整。采购人不会因供应商在响应报价时的遗漏和疏忽而调整一类经费，也不能免除供应商在日常养护维修及运行管理费用规定内容和范围内的任何责任。
12.1.2 托底费包括以下内容：防汛防台（含抢险物资）费用；针对因权属不清、管理主体缺失等原因导致长期失管失养的绿化区域的托底养护；居民自行种植的树木因生长过大，引发邻里矛盾或安全隐患，居民自身无力修剪，需由专业绿化队伍介入处置的情形。该部分费用按养护经费的 5 %测算计取。
12.2 磋商报价中供应商应考虑本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磋商报价应将所有工作内容考虑在内，如有漏项或缺项，均属于供应商的风险，其费用视作已分配在磋商报价明细表内单价或总价之中。供应商应逐项计算并填写单价、合计价和总价。
12.3在项目实施期内，对于除不可抗力因素之外，人工价格上涨以及可能存在的其它任何风险因素，供应商应自行考虑，在合同履约期内中标价不作调整。
12.4 供应商按照响应文件格式中所附的表式完整地填写《磋商报价一览表》及各类磋商报价明细表，说明其拟提供服务的内容、数量、价格、时间、价格构成等。
12.5供应商按照响应文件格式中所附的表式完整地填写磋商一览表及各类磋商报价明细表，说明其拟提供服务的内容、数量、价格构成等。
12.6供应商只需在《磋商一览表》中报出对应服务期限的磋商价格即可。
[bookmark: _Toc233039366]13磋商报价控制性条款
13.1 磋商最后报价不得超过公布的预算金额或最高限价，其中各年度或各分项报价（如有要求）均不得超过对应的预算金额或最高限价。
13.2 本项目只允许有一个报价，任何有选择的报价将不予接受。
13.3 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应当符合国家和上海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满足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质量等要求。不得违反法规标准规定或合同约定，不得通过降低服务质量、减少服务内容等手段进行恶性低价竞争，扰乱正常市场秩序。
★13.4 经磋商小组审定，磋商报价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该响应文件作无效处理：
13.4.1 磋商最后报价和技术方案明显不相符的；
13.4.2 磋商最后报价中缩减磋商小组最终确定的服务内容的。

[bookmark: _Toc497211612][bookmark: _Toc233039367]14其他
[bookmark: _Toc497211613][bookmark: _Toc486947670][bookmark: _Toc486604818][bookmark: _Toc481849902]无。
[bookmark: _Toc233039368]五、政府采购政策
[bookmark: _Toc497211267][bookmark: _Toc1996365][bookmark: _Toc535412969][bookmark: _Toc24401][bookmark: _Toc3750][bookmark: _Toc1996366][bookmark: _Toc486604821][bookmark: _Toc481849905][bookmark: _Toc233039369][bookmark: _Toc25173][bookmark: _Toc481849906][bookmark: _Toc486604822][bookmark: _Toc9591]15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15.1中小企业（含中型、小型、微型企业，下同）的划定按照《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执行，参加磋商的中小企业应当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具体格式见“响应文件格式”），反之，视作非中、小微企业，不具备参与磋商资格。如项目允许联合体参与竞争的，则联合体中各方均应为中小企业，并按本款要求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15.2 事业单位、团体组织等非企业性质的政府采购供应商，不属于中小企业划型标准确定的中小企业，不得按《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规定声明为中小微企业，也不适用《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15.3 如项目允许联合体参与竞争的，组成联合体的中型企业和其他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小型、微型企业之间不得存在投资关系。
15.4供应商如提供虚假材料以谋取成交的，按照《政府采购法》有关条款处理，并记入供应商诚信档案。
[bookmark: _Toc25538][bookmark: _Toc29310][bookmark: _Toc233039370]16促进残疾人就业
[bookmark: sendNo]16.1 符合财库〔2017〕141号文中所示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16.2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按财库〔2017〕141号规定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具体格式详见“响应文件格式”），并对声明的真实性负责。
